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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税企协商服务 | 2025 年 1 月 17 日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例“增值税纳税申报适用税率事先裁定案例”，

这是 2024 年 4 月北京市税务局出台《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北京市税收事先

裁定办法”）后，北京市税务局首次公布的税收事先裁定案例。 

 

在本案例中，德勤中国税务团队担任了申请主体在申请裁定过程中的咨询顾问，为其提供了全面的支持

与服务。在我们的协助下，客户成功取得了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作为北京市

官方公布的首个税收事先裁定案例，我们相信该案例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

启示。因此，本文旨在对税收事先裁定的相关概念进行介绍，并对该案例作出分析与解读，以期提供借

鉴。 

 

税收事先裁定征管实践概况 

 

税收事先裁定，是税务机关就企业申请的关于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应如何适用现行税

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给予书面告知政策适用意见而开展的纳税服务。税收事先裁定或者

类似制度在世界很多国家、地区已被普遍推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早在 2015 年就《税收征收管理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其中提出要建立“预约裁定制度”；202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

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并提出，要“探索实施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202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

应的税收制度”。多地税务机关基于上述背景相继开展税收事先裁定的试点工作，其中上海于 2023 年

12 月、北京于 2024 年 4 月、重庆于 2024 年 11 月先后发布了试行的工作办法，成为第一批以省市级税

务机关名义出台税收事先裁定办法的地区。截至目前，上海已对外发布 3 个税收事先裁定案例，北京已

对外公布 1 个税收事先裁定案例。 

 

除此之外，广东省茂名市、广州市南沙区、福建省福州市、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珠海市、中山市及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江苏浙江跨区协作等地区也结合各自的征管实践，相继颁布了一些与税收事先裁定

工作机制相关的办法规定。 

 
 

税务快讯 

北京市税务局首次公布税收事先裁定案例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c104271/c104280/c104311/c104312/202412/491c002b445b4764a157d71b89d8fec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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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事先裁定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我国的税收法律以成文法为主，对于纳税人，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而言，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以及自

身发展需要，不断出现各类新兴业务模式或复杂交易形式，这为企业的税务合规管理带来了较大的挑

战。实务中，有些新型商业模式、交易形式可能由于没有明确而直接的税收法规作为政策依据，其税务

处理结果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为企业的税务遵从带来困难，一旦政策运用错误，可能会面临较大金

额的补税、滞纳金甚至罚款，也可能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声誉、信用带来较大的影响。 

 

税收事先裁定可以在交易发生之前给纳税人提供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明确指引，从而为纳税人聚焦主业高

质量发展带来多重意义： 

 

一是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带来了税收后果确定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涉税风险。 

 

二是通过明确税收规则和税收结果，纳税人能够更合理地进行商业规划和决策。 

 

三是助力企业创新发展，事先裁定制度允许企业就新业务、新模式等涉及的税收问题事前征询税务机关

的意见，为企业探索创新业务提供税收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大胆创新，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四是有效减少税企争议和诉讼事项，通过事先裁定制度事前明确相关业务的税务处理方式，可以有效避

免事后因为税企双方对税法理解或税法应用不一致而产生的税务争议，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也有利于营

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简介（以北京为例） 

 

结合上海、北京、重庆出台的试行的工作办法来看，其内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适用主体、适用税

种、适用范围、裁定流程、资料要求、后续管理等内容，本文以北京市税收事先裁定办法为例，简要介

绍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的主要内容： 

 

事项 内容 

适用纳税人 适用于北京市范围的单位纳税人 

适用税种 
未明确限制适用税种，因此适用于当地税务机关负责征管的税种。海关征管的关税、

进口增值税等进出口税种不适用税收事先裁定。 

适用范围 

企业申请的关于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对于“特定复杂重大”无进

一步规定。但是列示了不属于税收事先裁定范围的事项： 

（一）无确定的立项计划或近期（24 个月内）不会发生的事项; 

（二）无合理商业目的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事项； 

（三）现行税收政策有明确规定，可直接适用相关规定的事项以及现行税收政策没有

规定，需要税收立法的事项； 

（四）与申请人在以前年度完成的交易事项具有相同特性，且该以前年度的交易事项

正在与税务机关沟通中，未有税务处理结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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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不适用税收事先裁定的事项。 

裁定流程 

包括申请、受理、审核、裁定四环节。北京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负责受理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2017 年第 7 号）确定的在

京千户集团提交的申请；其他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提交申请资料，由主

管税务所负责受理。 

申请资料 

（一）《税收事先裁定申请表》 

（二）《税收事先裁定知情书》 

（三）申请裁定事项如需事先获得相关单位审批、核准或者裁定的，应提供相关审

批、核准或者裁定文书； 

（四）拟实施事项的具体方案、合同、协议、会议纪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

件、拟实施事项各方就该事项的财务处理等相关佐证资料； 

（五）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案例分享 

 

北京市税收事先裁定办法出台后，德勤中国税务团队第一时间对其中的要点进行分析解读，并成功协助

某客户就新业务模式如何适用增值税税率事项取得了主管税务机关的税收事先裁定意见，成为北京市公

布的首个税收事先裁定案例。 

 

案例概况： 

 

该客户是一家提供智能餐具清洁服务的企业（以下简称“A 企业”）。A 企业通过优化整合服务模式、

升级服务产品，并运用物联网云平台等软硬件技术，将传统的餐具集中清洁服务模式升级为餐馆现场分

布式餐具智能清洁服务模式。该模式相比传统集中清洗的服务模式较为新颖，但业务本质仍为客户提供

一揽子餐具清洁服务解决方案。因业务模式的创新，企业也随之遇到税目、税率如何适用以及税务机关

是否认可企业业务实质是提供服务等不确定性事项。企业希望德勤中国税务团队协助就上述不确定事项

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了解税务机关对此的意见，以确保税务合规。 

 

德勤中国税务团队通过与 A 企业的访谈、调研和沟通，详细了解了企业目前的业务模式情况和财务核算

信息，从拟议合同约定、收费方式、成本费用构成、服务成本占比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研判，形成

了充分的资料并提交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同时全程协助 A 企业针对税务机关在裁定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

行答复。经过多轮、多部门的现场沟通和资料补充后，税务机关最终裁定企业可以适用 6%的增值税税

率，并向 A 企业正式下发了《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 

 

经验分享：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目前在各个地区仍然还处于试行阶段，在裁定过程中对于企业

的创新业务模式、复杂的涉税事项等仍可能存在法规依据不足、综合判断难度大等问题，因此建议企业

如果希望通过税收事前裁定对企业未来交易事项的税务处理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意见，提高税收处理后

果的确定性，需要提前做好安排，与税务机关进行良好沟通，重点需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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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设定好工作目标：明确需要裁定的具体涉税问题并提前对拟申请事先裁定事项的税负影

响、商业影响等进行全面的可行性分析； 

 

➢ 深入研究相关税收法规：要结合现有法规规定从税务角度进行技术分析，避免因未全面了解适

用的法规或对法规条款本身理解错误而影响裁定申请； 

 

➢ 保持与税务机关全流程的顺畅沟通：从提交裁定申请前到裁定过程中，直到最终获得裁定意

见，全程均需要与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税务机关的工作要求，及时解答裁定中的各

种问题，知悉推进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风险，确保相关问题能在第一时间跟进解决； 

 

➢ 预先准备充分精炼的证明资料并及时补充：由于裁定需要依据较多的证明资料作为支持，因此

需要企业围绕裁定事项和税务机关的疑问，准确提供和补充相关证明资料，在满足税务机关要

求的前提下避免信息的繁杂无序； 

 

➢ 持续有效地进行跟踪管理：如果后续申请事项发生实质性变化，应当注意需要在 30 日内书面告

知受理机关；同时需关注裁定所依据的法规是否发生变化，避免因后续业务变更或法规更新带

来潜在的税务风险。 

 

结语 

 

鉴于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地区的税务机关相继出台税收事先裁定相关政策，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拟上市

企业、有并购重组意向企业、新兴经营领域或者业务模式创新的企业来说，将在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税

收确定性方面带来较多利好。 

 

我们建议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在申请裁定前做好充分准备，并借助税务专业机构的力量，提前征询税务专

业团队的意见和建议，尽早规划申请策略，然后稳步推进，以促成最终裁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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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

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

国 31 个城市，现有超过 2 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与鉴证，税务与商务咨

询，战略、风险与企业交易，技术与转型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

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 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 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

业精于勤”。德勤全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

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

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开拓

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

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

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

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

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

种形式，成员以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

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

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

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

的关联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

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

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

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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